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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资管高收益债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公告

海通资管高收益债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为不分级固定收益类产品，本集合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4 月 10 日在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进

行产品销售推广，具体如下：

名称 海通资管高收益债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代码 SJW928

风险评级 R3 风险

单位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参与价格 人民币 1.00 元

规模上限
募集期及存续期规模上限为 50 亿元，投资者数量为 2人以上（含）

200 人以下

管理期限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 10 年，可展期。

推广期
2020 年 4 月 7 日-4 月 10 日。 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募集情况，决

定延长或提前结束募集期。

封闭期 本集合计划除开放期外均为封闭期。

开放期安排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内每周一和周三为开放参与日（如遇节假日

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参与业务； 投资者参与本

集合计划持有每笔份额的天数不得少于 180 天（含 180 天），募集

期参与的从成立日起计算持有期天数。本集合计划每月第一个工作

日为开放退出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为投资者持

有天数满 180 天的份额办理退出业务（红利再投资而来的份额不受

每笔份额持有天数不得少于 180 天（含 180 天）的限制，可在每月

第一个工作日开放退出）。

每次参与最低金额

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40 万元（不含参与费用），追加

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 元（不含参与费用），追加部分不设

金额级差。

业绩报酬

在本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确认日、投资者退出确认日或计划终

止日，管理人将根据投资者的持有期间年化收益率，对持有期间年

化收益率超过 7%以上的部分按照 40%的比例收取管理人业绩报酬。

参与、退出费

1、参与费率（即申购费率）：0%； 2、退出费率（即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满足持有每笔份额的天数不得少于 180 天（含 180 天）的

基础上（募集期参与的从成立日起计算持有期天数），投资者可以申

请退出本集合计划时，须按退出份额的持有期限缴纳退出费并计入



集合计划资产，具体退出费率如下：持有期限＜365 天，退出费率

为 0.1%，持有期限≥365 天，退出费率为 0（天指自然日）。

风险揭示

鉴于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高收益债券，则投资者本金及收益

存在较大损失的风险。 1、本集合计划为净值型产品，管理人不

保证投资者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投资者可能面临本

金损失的投资风险。 2、投资于高收益债券的风险 本集合计划

在进行大类资产配置的基础上，以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为主，优选

高收益债券并构建投资组合，高收益债券也称为垃圾债券，可能存

在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风险： （1）由于高收益债投资标的条款较

为复杂，债券的流动性较差，即使在市场流动性比较好的情况下，

也存在着可能不能及时变现的风险。因此一旦组合遇到变现压力，

需要较高成本才能实现。 （2）高收益债券资产的信用等级一般

较低，存在着发行人不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违约风险。此外，当

发行人信用评级降低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投资的债券可能面临

价格下跌风险。 （3）若所持有单只高收益债券比例过高，一旦

该债券出现停牌、暂停上市、到期未偿付等情形而造成债券违约，

可能导致投资者本金及收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4）在对高

收益债券资产的估值中，可能因估值结果与其真实价值的偏离，导

致投资者申购赎回本计划份额时本金及收益受到损失的风险。

（5）在高收益债券资产出现违约的情况下，管理人代表投资者进

行债权追索时，由于追索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诉讼费、保全费等）计入集合计划资产，一旦该类费用超过追索债

权收益，会导致投资者本金及收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6）

在高收益债券资产因出现违约或估值方法调整等需确认委托资产

受损的情况下，若投资者申请退出了集合计划，但投资者申请退出

后出现问题的债券资产本金及收益实现偿付，则已退出的投资者将

无法获取已兑现偿付的债权权益，从而导致投资者本金及收益损失

的风险。 3、清算期延长的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高收益债券

资产可能因出现停牌、暂停上市、到期未偿付等情形而造成债券违

约，使得资产无法及时全部变现，从而导致本集合计划到期终止后

的清算期相应延长，投资者无法及时获取本金及收益的风险。 4、

债券估值方法调整风险 若集合计划出现本合同约定的需调整估

值方法的情形，管理人有权在最近的收盘价、每日发布的中债估值

数据、每日发布的中证估值数据以及当日双边报价等估值方法中选

择一种，用以调整估值方法，在管理人与托管人就调整后债券估值

方法达成一致情况下，按调整后的债券估值方法估值并向投资者披

露。由此，可能因估值方法的调整使债券估值结果与其真实债券价

值发生偏离，从而导致投资者参与退出本计划份额时本金或收益受

到损失的风险。 5、管理人不能及时或放弃债权追索的风险 若

集合计划出现债券违约，且集合计划当期现金资产部分不足以支付

债券违约时管理人为实现债权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则管理人有权代表本计划暂不对债权进

行追索，从而导致投资者本金及收益当期受到损失的风险，同时可

能导致债券追索诉讼时效经过的风险。 本合同各方同意，若集合



计划出现债券违约，且违约的标的债券票面价值在 50 万元以内，

管理人有权放弃对债权的追索。虽然管理人放弃追索主要是出于追

索的成本与追索的或有收益之间的权衡，以保护本集合计划投资者

利益为目的，但是仍有可能因放弃追索从而导致投资者本金及收益

受到损失。

特此公告。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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